
版號：262LQ06102026表64-3-0(113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17.522.150.340.650.0410.701.144.6623.485.4924.521.9515.950.7420.00第1分位 0.85

20.351.275.311.005.042.826.019.9120.7411.2121.225.6617.260.6920.00第2分位 3.28

18.913.5412.662.8012.197.7213.9418.4321.6820.3721.8512.0620.519.2720.00第3分位 9.94

18.727.6123.916.1720.6215.8032.6829.8921.3231.3220.8425.2324.855.7520.00第4分位 20.09

24.5085.4457.7789.3962.1062.9546.2337.1112.7731.6111.5755.0921.4483.5520.00第5分位 65.84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